附件一：

第十四届江苏出口商品展览会（日本大阪）

参展费用表

	费用项目
	金额
	资助额度
	备注

	展位费
	人民币22000 元/展位


	90%
	采取先全额交款，展会结束后返还90%

	报名费
	人民币2000元/人（含邀请函、市内交通、境外人员保险等）
	50% 
	每名参展人员实际承担1000元

	签证费
	1000元/人（因公），1500元/人（因私）
	
	由参展企业承担

	展品运输费：
	3000元/立方米（单程，不足0.5立方米按0.5立方米收取,0.5-1立方米按1立方米收取,超过1立方米按实结算）
	100%


	采取先全额交款，展会结束后返还；关税保证金由企业自理

	
	3000元/立方米（回程，收费标准同上）
	
	由各参展企业承担

	机票
	约人民币2500元（上海－大阪往返机票）
	 
	具体价格随市场行情确定，由参展企业直接与票务公司结算



	境外住宿费：
	约45000日元/人/床（具体价格待定）
	 
	5月23日－27日，5晚

由参展企业在展会期间与团部结算

	展期伙食费
	中餐及晚餐由参展人员自理
	
	自行配汇

	展期交通费
	自理
	
	自行配汇

	每展位超过人员
	收取2000元/人
	
	注：每展位参展人员原则不超过两人

	展具租用
	另行通知
	 
	根据实际租用，团部统一代收代支


